
 
国家对电子随身物品限制的更新 
立即发布 

2017 年 3 月 22 日，蒙特利尔 — 一些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已经开始对从其他国家始发航班旅客可

以随机携带的电子物品制定新的限制。 

这一领域的国际航空保安要求主要载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附件 17，该公

约规定乘客及其所有行李必须经过检查。 

根据各国应经常审查对民用航空的威胁等级并相应调整相关航空保安规定之责任，国际民航组织

持续评估威胁和风险，并调整附件 17 以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 

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载运危险品的工作，还确定了额外的和相关的航空安全关切。在此方面，

国际民航组织将继续与安全和安保机构在载运危险品(包括在交运行李中含锂电池的电子装置)方面进

行合作，以支持一个安全、有效和安保的航空运输系统。 

在安全和安保方式之间寻求有效的平衡始终是全球航空的优先事项。虽然国际民航组织支持确保

国际流动和连通性简化手续的全球标准，但是简化手续方面的优化程度由国际民航组织主权成员国酌

定。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将在未来数周内继续审查不断变化的航空安保环境。 

 

 
 

为编辑人员提供的资源 

国际民航组织危险品 

国际民航组织安保和简化手续 

 

http://www.icao.int/safety/DangerousGood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cao.int/Security/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cao.int/Security/Pages/default.aspx


 

关于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成立于 1944 年，是促进全世界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和有序发展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为航

空安全、安保、效率、能力和环境保护等许多优先事项制定必要的标准和规则。国际民航组织为其 191 个成员国提供了

在民用航空所有领域进行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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